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被拘留人士前往香港申訴專員公署求助

促請申訴專員就任意徹底搜身進行直接調查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今日會見申訴專員並遞交請願信，促請申訴專員就入境處及懲教署職員任意向被拘留人士肆意徹底搜身進行直接調查。
截至2008年8月，本會一共接獲22個投訴入境處或懲教署人員任意進行徹底搜身的投訴，涉及羈押地點包括馬頭角拘留中心、荔枝角收羈所、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的羈留者。本會要求申訴專員能就現時被拘留人士的處理程序、拘留狀況進行獨立檢討，公平公正地處理每一個被剝奪人身自由人士的權益。
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0(1)條規定
，任何自由被剝奪之人，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然而，本會發現有被拘留人士曾在搜查期間遭受有辱人格的徹底搜身，卻未有獲顧及其個人私隱及尊嚴。
主要指控如下：
1. 有入境處及懲教署職員安排數名被拘留人士同時同地進行脫衣徵底搜查，要求被拘留人士擺出各種侮辱的及降低品格的姿勢。部份被拘留人士甚至同時被要求進行肛門搜查(rectum inspections)，卻未有照顧他們的個人私隱。
2. 有入境處及懲教署職員向被拘留人士作出涉及性的評論，並向他們粗言穢語及辱罵。
3. 徵底搜查已作為對出入羈押院所的被拘留人士的例行搜查程序，當中卻缺乏任何強而有力的搜查理由。
4. 現行法例並未有全面保障，防止濫用搜查身體的權力，法例亦未能保障個人的私隱及尊嚴。
5. 執法部門缺乏獨立投訴機制處理投訴個案；所有投訴均交由內部進行調查，投訴人的投訴無從獲得公平、具透明度及獨立機制處理。缺乏獨立投訴機制亦打擊受屈人士主動投訴的意慾。 
本會相信以上皆為各執法部門的一般程序，每名被拘留人士均面對以上問題。以上有辱人格的搜查情況，明顯是有嚴重的行政失當及侵害公民基本權利。
對申訴專員公署的建議

根據香港申訴專員公署條例7(1)(a)(b)(ii)，申訴專員有權就公營部門的行政失當問題展開直接調查(direct investigation)。 為此，本會建議如下：

1. 申訴專員應徹查馬頭角入境中心、荔枝角收押所、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等中心進行徹底搜查的程序是否合理。
2. 申訴專員應就所有懲教院舍、拘留中心及機場的入境事務中心場地的拘留過程進行廣泛調查，防止出現被拘留人士個人私隱及尊嚴受損的情況。
3. 申訴專員應就被拘留人士的搜查程序進行直接調查，研究是否有涉及行政失當，並就有關程序提出改善建議。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 公約至1976年延伸至香港，在九七年回歸後仍然適用。





